


项目重大事项变更情况说明

2018年 6月 10日，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郏路平安大道周边区域棚

户区改造项目获得平顶山市新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平新发改

〔2018〕14号），由于城市规划调整，项目建设用地发生重大变更，

项目部分安置地块规划调整，原投资额、安置地点、建设面积等内容

发生相应变化。2023年 8月 22日，经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工作领导小办公室（豫房稳办函〔2023〕3号）及平顶山市新华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平新发改〔2023〕92号）确定变更后内容

如下：

原项目建设地点：西吴庄村安置区、张泉庄村安置区。

变更项目建设地点：平安大道以北、张泉庄村以南。

原建设内容：本项目采用货币化安置和新建安置房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货币化安置 2315套，新建安置房 1500套，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约 105508.4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73498.54平方米，其中，安置住

宅建筑面积 180000平方米。西吴庄村安置区用地面积约 45352.53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 122877.21 平方米，其中，安置住宅建筑面积

84484.67 平方米，提供安置房 665 套。张泉庄村安置区用地面积

60155.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0621.33平方米，其中，安置住宅建

筑面积 95515.33平方米，提供安置房 835套。

变更后建设内容：本项目采用货币化安置和新建安置房相结合的

方式，其中货币化安置 2315套，新建安置房 1500套，安置区规划用

地面积 113390.24㎡（约 170.09亩），总建筑面积 300906.68㎡，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194360.37 ㎡，包括安置住宅建筑面积 170612.58

㎡、社区服务用房 447.26㎡、物业用房 1105.19㎡、养老 472.04㎡、

公厕 132.69㎡、商业 16746.01㎡、幼儿园 4608.79㎡、开闭所 151.55



㎡、垃圾中转站 84.26㎡；地下建筑面积 106546.31㎡。

原项目总投资：185,082.32万元。

变更后项目总投资：189,685.10万元。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债券项目重大事项变更

操作指引的通知》豫财债〔2023〕35号要求，特进行本次方案编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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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郏路平安大道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或“项目”）。

二、项目实施主体及运作模式

本项目债券资金申请单位：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项目资产登记单位：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项目建设单位：平顶山市兴华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项目运作模式：作为政府投资项目，通过相关采购流程，确定

由平顶山市兴华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负责全过程监

督管理工作。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根据项目建设进度

向平顶山市新华区财政局申请拨付项目建设资金。在收到平顶山市新

华区财政局拨付的建设资金后，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

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并接受财政局、审计局等部门的审计和

监督。

本项目债券资金申请单位、资产登记单位均为平顶山市新华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性质为机关单位，不存在隐性债务尚未化解完毕等

违规情形。

三、项目性质

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建设地点

本项目安置区位于平安大道以北、张泉庄以南，总用地面积

113390.24㎡（约 170.09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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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建设地点示意图

五、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采用货币化安置和新建安置房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货币化

安置 2315套，新建安置房 1500套，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113390.24

㎡（约 170.09亩），总建筑面积 300906.68㎡，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94360.37㎡，包括安置住宅建筑面积 170612.58 ㎡、社区服务用房

447.26㎡、物业用房 1105.19 ㎡、养老 472.04 ㎡、公厕 132.69 ㎡、

商业 16746.01㎡、幼儿园 4608.79㎡、开闭所 151.55㎡、垃圾中转

站 84.26㎡；地下建筑面积 106546.31㎡，主要为地下停车场、人防

工程及设备用房等。

设备购置包括电梯、变配电设备、机动车充电桩、热力设备、燃

气设备及其他设备等。

室外辅助工程包括道路及硬化铺装、绿化景观、大门、围墙及室

外配套给水、排水、电力、热力、燃气、消防等管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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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36个月。

七、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河南省

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平顶山等市县 2018年棚改

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8〕10号），平顶山市新华区

平郏路平安大道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已被纳入 2018年国家棚户

区改造项目计划。

根据《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调整郑州等部分地市棚改项目的复函》（豫房稳办函〔2023〕3号）

原西吴庄、张泉庄二个安置点合并为张泉庄安置点，其他不变。

八、项目总投资

项目估算总投资 189685.10万元，其中：用于拆迁投资 92452.83

万元；用于新建安置房投资 89159.27万元，包括工程费用 78116.67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796.92万元，基本预备费 4245.68万元；

建设期利息 8073.00万元。

九、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表 1.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用地面积 ㎡ 113390.24 约 170.09亩

2 总建筑面积 ㎡ 300906.68

2.1 地上建筑面积 ㎡ 194360.37

2.1.1 住宅建筑面积 ㎡ 170612.58 12栋 13F、12
栋 8F、1栋 7F

2.1.2 社区服务用房 ㎡ 447.26 13#楼一层局

部、二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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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2.1.3 物业用房 ㎡ 1105.19

13#楼一层局

部、二层局部

15#楼一层局

部、二层局部

2.1.4 养老 ㎡ 472.04 1#楼一层局部

2.1.5 公厕 ㎡ 132.69 28#楼西侧，15#
楼北侧

2.1.6 商业 ㎡ 16746.01 沿街住宅楼一~
二层底商

2.1.7 幼儿园 ㎡ 4608.79 12 班幼儿园

2.1.8 开闭所 ㎡ 151.55 20#楼南侧

2.1.9 垃圾中转站 ㎡ 84.26 15#楼北侧

2.2 地下建筑面积 ㎡ 106546.31

3 居住套型户数 户 1500

4 建筑总占地面积 ㎡ 26142.49

5 居住人数 人 4580

6 容积率 - 1.71

7 建筑密度 % 23.44

8 绿地率 % 35.02

9 机动车车位数 个 1653

9.1 地上 个 165

9.2 地下 个 1488

10 非机动车车位数 个 3678

十、项目资本金安排情况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

发〔2019〕26号）等文件规定：对未设立独立法人的投资项目，项

目单位应设立专门账户，规范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按照国家有关财

务制度、会计制度对拨入的资金和投资项目的资产、负债进行独立核

算，并据此核定投资项目资本金的额度和比例。

根据上述规定，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计划缴纳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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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67685.10万元，资本金全部为地方政府配套，不存在使用专项债

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情形。同时，平顶山市兴华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将设立专门账户使用地方政府配套和专项债券资金，规范设置和使

用会计科目，对拨入的资金和投资项目的资产负债进行独立核算。

十一、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主管

部门和项目单位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专项

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

本项目早见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要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偿

付。具体如下：

（1）配合做好项目的方案编制、专业报告出具、信息披露等各

项准备工作，落实申请及管理专项债券的各项配套管理办法、标准和

规定等文件；

（2）监督指导规范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资金

使用进行严肃处理和责任追究；

（3）做好本次专项债券相关工作的日常统计和动态监控，确保

项目收益优先用于保障偿还债券资金；

（4）根据专项债券有关文件规定，做好相关专项债券的还本付

息工作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

（5）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情况、项目预

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排、还本

付息等信息。

十二、项目审批情况

根据平顶山市兴华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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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2018年 6月 10日，平顶山市新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对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郏路平安大道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平新发改〔2018〕14号），同意该项目实施。

2023 年 10月 30日，《关于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郏路平安大道周

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调整批复》（平新发改〔2023〕

92号），同意该项目调整实施。

本项目立项手续完备、项目筹备工作充足有序，债券资金到位后，

项目资金能立即形成实际支出，项目成熟度高。

十三、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本项目是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所申请的专项债券资金不

存在用于市场化运作的非公益性或公益性较弱的项目，债券不是用于

单位补贴及偿债，不是用于置换或偿还债务，不是用于发放工资、养

老金等社保支出、单位工作经费、支付利息，不存在用于 PPP项目、

用于使用一般债券的项目等其他违规情形的。项目债券资金申请单位

与项目资产登记单位为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项目债

券资金的使用符合专项债券的资金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使用符合资金

使用规范性要求。

十四、事前绩效评价情况

为规范和加强地方政府债券项目资金管理，更好地发挥好财政职

能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项目绩效的提升，推进地方政府配套往收支

平衡方向发展，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的激励和

约束机制，督促项目执行力度，完善项目管理程序，从源头上防止资

金的闲置沉淀，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项目单位根据《财政部关于

加强中央部门预算评审工作的通知》（财预〔2015〕90号），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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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

61号》的通知，结合项目绩效目标表、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研究

报告等相关资料，对本项目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通过项目详细评估，采用科学、论证的思路收集相关资料与数据。

本项目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项目建设投资合

规且具有必要的成熟度，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项

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债券资金需求合理，项目偿债计划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且偿债风险点可控，项目绩效目标合理，项目实施计

划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项目过程控制预期有效。综合评价，对该项目

应“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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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一、主要社会效益包括以下几方面：

1、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解决居住困难本项目极大地改善了项目所在区域居民的生活环

境和生活条件，彻底解决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的难题。项目保障性住

房建设完成后，项目绿化及公共辅助设施的建成，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及居民居住生活环境。

2、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本项目的改造完成后，能提高城市品位，优化投资环境，对于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均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本项目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矛盾

入手，高标准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加入了教

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入，使得居民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促

进和谐社会发展。

3、提高土地集约利用价值

本项目建设通过对被拆迁居民进行集中安置，解决拆迁范围内存

在的建筑物布局凌乱问题，科学规划原有土地。在新华区总体规划和

相关区域详细规划的指引下，使土地使用效率得到切实提高。为促进

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腾出了空间。

二、主要经济效益包括以下几方面：

1、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本项目的建设将大大优化新华区空间功能布局，推进相关产业转

型升级发展。同时，保障性住房建成后居民密度显著提升，有利于配

套商业及服务业发展，加快区域城市化进程，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2、提升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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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遵照新华区城乡总体规划要求，对城市功能的完善及基

础设施的配套起到提升作用。对新华区的面貌改善效用巨大，为物流

园区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搬迁安置实施后，配套公共设施等的建设和

经营将会进一步增加本地块的经济增长点和人气，并随着周围区域的

建设发展，促进区域土地具有更高的利用和开发价值，对经济发展将

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项目公益性分析

本项目的建成，首先改善了拆迁户的居住生活环境。优雅人性化

的居住小区、完善的小区物业管理，较大程度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使入住小区的业主能够安居乐业，精神生活丰富。

此外，对提升平顶山市的城市品位能够产生较大影响。城市形象

的提高，将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扩大招商引

资，从根本上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平顶山市全面小康社会

建设。

因此，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郏路平安大道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

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此类项目具有投资大、公益性强、

受益面广等特点，属于典型的公益性项目。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具有公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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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一、估算范围

本项目投资估算范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拆迁投资

1）拆迁费用：拆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费、搬迁补助费、搬迁奖

励、拆迁工程费等。

2）其他费用：征收工作经费、房屋评估费、招标代理服务费、

工程监理费、测绘费等。

3）基本预备费。

2、新建安置房投资

1）工程费用：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购置费等。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土地费用、项目建设管理费、项目前期

工作咨询费、工程勘察费、工程设计费、建设工程监理费、招标代理

服务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环境影响评价费、工程保险费、劳动

安全卫生评审费、场地及临时设施费等。

3）基本预备费。

二、估算说明

1、工程费用

本项目工程费用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根据相同结

构的类似工程计算，并参考现行市场材料价格和当地工程造价指数信

息进行调整，以单方指标计入。其中，设备价格按生产厂家报价及产

品样本价格计入，建筑材料价格均依据当地现行规定并结合当前的市

场情况进行估算。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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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费用：根据建设单位提供数据，暂按 20万元/亩计。

（2）项目建设管理费：按照财政部财建〔2016〕504号文件规

定计取。

（3）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按照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1283

号文件规定计取。

（4）工程勘察费：按照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号

文件规定计取。

（5）工程设计费：按照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号

文件规定计取。

（6）建设工程监理费：按照豫建监协〔2015〕19号文件规定计

取。

（7）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豫发改收费〔2011〕627号文件规

定计取。

（8）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按照中价协〔2013〕35号文件规定

计取。

（9）环境影响评价费：按照豫发改收费〔2011〕627号文件规

定计取。

（10）施工图审查费：按照豫发改收费〔2011〕627号文件规定

计取。

（11）节能评估费：按照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1283 号文件

规定计取。

（12）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按照建标〔2007〕164号文件规定

计取。

（13）场地及临时设施费等：按照建标〔2007〕164号文件规定

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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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预备费：按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 5%进行估算。

三、估算依据

投资估算主要根据各专业所提工程量，依据下列资料编制：

（1）《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计办投资〔2002〕15号）；

（2）《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咨经〔1998〕11号）；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4）《河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HA01-31-2016）；

（5）《河南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HA02-31-2016）；

（6）《平顶山市建设工程材料基准价格信息》；

（7）《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

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

（8）《新华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试行）》（平

新政〔2016〕28号）。

四、投资估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189685.10万元，其中：用于拆迁投资 92452.83

万元；用于新建安置房投资 89159.27万元，包括工程费用 78116.67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796.92万元，基本预备费 4245.68万元，

建设期利息 8073.00万元。项目总投资构成如下表：

表 3.1 项目总投资构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指标名称 数值 比例

1 拆迁投资 92452.83 48.74%

1.1 拆迁费用 86687.87

1.2 其他费用 1362.44

1.3 基本预备费 44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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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数值 比例

2 新建安置房投资 89159.27 47.00%

2.1 工程费用 78116.67

2.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796.92

2.3 基本预备费 4245.68

3 项目建设投资 181612.10

4 建设期利息 8073.00 4.26%

5 项目总投资 189685.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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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拆迁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数量 补偿标准

金额（万元） 备注
单位 数值 单位 单价

1 拆迁费用 86687.87

1.1 拆迁补偿费 72998.90

1.1.1 宅基地 ㎡ 231500 元/㎡ 3000 69450 选择货币化补偿，一层房屋、建(构)筑物及 其它附

着物不再补偿

1.1.2 二层房屋 ㎡ 48615 元/㎡ 730 3548.90 选择货币化补偿，二层房屋按平政〔2017〕33号文

件规定补偿

1.1.3 其他建筑 ㎡ 0 元/㎡ 0 0 按平政〔2017〕33号文件规定补偿

1.2 临时安置费 8100.00

— 选择货币化补偿 0 选择货币化补偿，不在给予临时安置费

— 选择实物安置 户 1500 元/户·月 1500 8100.00 过渡期 36个月

1.3 搬迁补助费 ㎡ 368000.00 元/㎡ 15 572.25
按照合法宅基地面积，以 15元/平方米的标准计发搬

迁补助费

1.4 搬迁奖励费 ㎡ 368000.00 元/㎡ 100 3815.00 按照合法宅基地面积，给予 100元/平方米奖励。

1.5 拆迁工程费 ㎡ 400575 元/㎡ 30 1201.73 包括房屋拆除、渣土清运、场地平整等

2 其他费用 1362.44

2.1 征收工作经费 项 1 拆迁费用 1.50% 1300.32 含办公场地租金、日常办公经费、生活费等

2.2 招标代理服务费 项 1 拆迁工程费 0.60% 7.26 豫发改〔2011〕6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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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量 补偿标准

金额（万元） 备注
单位 数值 单位 单价

2.3 工程监理费 项 1 拆迁工程费 2.90% 34.84 豫建监协〔2015〕19号

2.4 测绘费 ㎡ 400575 元/㎡ 0.5 20.03

3 基本预备费 项 1 1+2 5% 4402.52 不可预见费

合计 92452.83

表 3.3 项目新建安置房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备注建筑

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计

（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一
第一部分工程

费用
57920.69 15772.72 4423.26 78116.67

（一

）
主体工程 55830.23 9852.39 65682.63 ㎡ 300906.68

1 地上建筑 31030.92 5476.04 36506.97 ㎡ 194360.37

1.1 住宅建筑面积 26393.77 4657.72 31051.49 ㎡ 170612.58 1820 12栋 13F、12栋 8F、1栋
7F

1.2 社区服务用房 69.19 12.21 81.4 ㎡ 447.26 1820 13#楼一层局部、二层局部

1.3 物业用房 170.97 30.17 201.14 ㎡ 1105.19 1820 13#楼一层局部、二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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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备注建筑

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计

（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15#楼一层局部、二层局部

1.4 养老 73.02 12.89 85.91 ㎡ 472.04 1820 1#楼一层局部

1.5 公厕 25.94 4.58 30.52 ㎡ 132.69 2300 28#楼西侧，15#楼北侧

1.6 商业 3273.84 577.74 3851.58 ㎡ 16746.01 2300 沿街住宅楼一~二层底商

1.7 幼儿园 979.37 172.83 1152.2 ㎡ 4608.79 2500 12班幼儿园

1.8 开闭所 28.34 5 33.34 ㎡ 151.55 2200 20#楼南侧

1.9 垃圾中转站 16.47 2.91 19.38 ㎡ 84.26 2300 15#楼北侧

2 地下建筑面积 24799.31 4376.35 29175.66 ㎡ 106546.31

2.1 人防工程 3469.33 612.24 4081.57 ㎡ 13605.23 3000 应建人防面积

2.2 其他部分 21329.98 3764.11 25094.09 ㎡ 92941.08 2700

（二

）
设备购置 1105.82 4423.26 5529.08

1 电梯 460 1840 2300 部 92 250000

2 变配电设备 150.45 601.81 752.27 总建筑面积 300906.68 25

3 机动车充电桩 173.6 694.4 868 个 248 35000

4 热力设备 106.08 424.32 530.4 地上供热建

筑面积
176798.6 30 供暖建筑包括住宅、物业、

养老、幼儿 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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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备注建筑

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计

（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5 燃气设备 35.14 140.55 175.69
住宅、养老、

幼儿园建筑

面积

175693.41 10

6 其他设备 180.54 722.18 902.72 总建筑面积 300906.68 30

（三

）
室外辅助工程 2090.46 4814.51 6904.96

1 道路及硬化铺

装
1331.08 1331.08 ㎡ 47538.49 280

2 绿化景观 595.64 595.64 ㎡ 39709.26 150

3 大门 60 60 座 4 150000

4 围墙 103.74 103.74 m 1482 700

5 室外配套管网 4814.51 4814.51 ㎡ 300906.68 160 含给排水、强电、弱电、

燃气、热力、 消防等

二
第二部分其他

费用
6796.92 6796.92

1 安置区土地费

用
3401.71 3401.71 元/亩 170.09 200000

2 项目建设管理

费
492.34 492.34

项目动态投

资（不含项

目建设管理

费本身，扣

除土地费）

85070.52 0.58% 财政部财建〔2016〕5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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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备注建筑

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计

（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3 项目前期工作

咨询费
56.81 56.81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07% 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

1283号

4 工程勘察费 312.47 312.47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40%

参照国家计委、建设部计

价格〔2002〕10号文，并

结合市场情况计入

5 工程设计费 959.1 959.1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1.23%

参照国家计委、建设部计

价格〔2002〕10号文，并

结合市场情况计入

6 工程监理费 627.76 627.76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80%

参照豫建监协〔2015〕19
号文，并结合 市场情况计

入

7
招标代理服务

费
36.23 36.23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05%

参照国家发改办价格

〔2011〕534号 文，并结

合市场情况计入

8 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费
184.23 184.23 建安工程费 73693.41 0.25% 中价协〔2013〕35号

9 环境影响咨询

服务费
6.18 6.18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01% 豫发改收费〔2011〕627

号

10 节能评估费 17.04 17.04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02%

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
1283号

11 劳动安全卫生

评审费
78.12 78.12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10% 建标〔2007〕164号

11 工程保险费 234.35 234.35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30%

12 场地及临时设

施费
390.58 390.58 第一部分工

程费用
78116.67 0.50% 建标〔2007〕1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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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备注建筑

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计

（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三 基本预备费 4245.68 4245.68
第一+第二

部分工程费

用

84913.59 5%

四
安置区建设投

资
57920.69 15772.72 4423.26 11042.6 891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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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189685.1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申请贷款

和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其中由财政资金安排 67685.10万元，申

请贷款 54000.00万元，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额 68000.00万

元。

本项目 2024年及以前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6200.00万元；

2025年拟申请 25900.00万元，2026年拟申请 25900.00万元。

六、建设资金来源

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出资、申请贷款、专项债券资

金，计划投资总额 189685.10万元，计划使用财政预算资金 67685.10

万元，占本项目总投资的 35.68%；已申请贷款 54000.00万元，占本

项目总投资的 28.47%；计划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68000.00万元，占本

项目总投资的 35.85%；计划缴纳资本金 67685.10万元，未使用专项

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

七、项目资金保障措施

（1）建立资金的预算管理机制

政府的债券资金管理必须实行全面预算管理。预算可以使得单位

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进行，保证生产建设中的资金收支纳入严格的预算

管理程序之中。根据资金预算总目标，统一筹集、集中使用资金，调

剂资金余缺，确定经济合理的现金余额，并将资金预算分解下达，年

度内各项收支严格控制在年度财务预算范围内，超预算项目应经过相

关报批程序，未履行审批程序追加的项目及费用财务部门不得办理资

金支付。

（2）建立健全资金审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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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审批程序：为保障资金安全，政府财务部门收支必须依法执

行内部控制和资金使用审批制度，严格按照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执

行，以减少某些不必要的开支，并揭示出与资金业务有关的其他业务

在内部控制方面的薄弱环节。

货币资金的收付都必须填制或取得合理合法的原始凭证，并经审

批复核后方可作为编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的依据。对不合法原始凭

证、无效合同或协议、审批手续不完整的支付事项均不得办理资金支

付。

（3）完善执行及决策程序，加强项目支出监督

政府领导及各单位负责人将资金计划列入议事日程，经常关注计

划的执行情况和效果。政府财政、审计等部门对资金计划的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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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专项债券融资方案

一、编制依据

本项目专项债券融资方案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进行编制，主要依

据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

4、《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83

号）；

5、《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

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7、《关于印发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35号）；

8、《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9、《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豫

政办〔2017〕39号）；

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11、《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建立专项债券本金分期偿还机制

的通知》（豫财债〔202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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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技术资料及有关要求。

二、债券使用计划

本项目拟申请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额 68000.00万元，

本项目拟申请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额 68000.00万元，其中

2024年及以前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6200.00万元；2025年拟申

请 25900.00万元，2026年拟申请 25900.00万元；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三、投资者保护措施

本项目的项目主管部门及项目单位是平顶山市新华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会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偿付。如

果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未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部

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以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利

益。此外，项目单位还将采取如下措施保护投资者利益：

1、应当重点披露本地区及使用债券资金相关地区的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专项债务风险等财政经济信息，以及债券规模、利率、期

限、具体使用项目、偿债计划等债券信息、项目融资来源、项目预期

收益情况、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潜在风险评估等信息。

2、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发行人

发生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应按照规定或约定履行程序，并及

时公告或通报。

3、发行人应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投资者保护机制，明确发行人

或项目本身发生重大事项时的应对措施。

4、发行人应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加速到期条款，出现严重违约、

不可抗力或项目提前终止等可能损害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不利情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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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债券持有人大会讨论通过后，可提前清偿部分或全部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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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分析

一、项目收益

1、项目收益来源

该项目预期收益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益。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当地政府计划将此拆迁区域部分出让，并将其收益优先用于偿还该项

目使用的专项债券本息。本项目拆迁区域占地面积约 6123.00亩，可

用于出让土地 2843.90亩，其中包括住宅用地 1480.98亩，商业用地

921.03亩，工业用地 441.90亩。

2、项目收入预测基础及假设条件

（1）土地交易价格标准

土地交易价格参考项目所在区域同类性质土地的最新交易价格。

项目所在区域周边住宅用地的交易价格情况如下：

表 5.1 周边住宅用地土地交易价格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出让编号 规划用途
出让地块面

积（亩）

出让总 价

（万 元）

单价（万

元/亩）

1
张泉庄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

（普罗旺世）

4104022019B00157 城镇住宅用地 26.61 4204.95 158.00

2 新华区平安大

道中段北侧
4104022019B00189 城镇住宅用地 44.53 16254.21 365.00

3
稻香路与光明

街交叉口东北

侧（武庄新村）

4104022019B00041 其他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
28.06 4770.92 170.00

平均单价 254.31

项目所在区域周边商业用地的交易价格情况如下：

表 5.2 周边商业用地土地交易价格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电子监管号 规划用途
出让地块

面积（亩）

出让总价

（万元）

单价（万

元/亩）

1 平安大道西段路

北、经二路东侧
4104022019B00235 其他商服用地 23.97 2373.08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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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兴路与曙光街交

叉口西北角
4104022019B00137 其他商服用地 2.10 514.79 245.00

3 平西商贸中心四期

项目
4104022019B00088 其他商服用地 12.26 5408.60 441.00

平均单价 216.41

出于谨慎考虑，我们以上述土地出让价格平均值的 95%的作为土

地价格的基准价格，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土地出让收入。其中住宅用地

的基准价格为 241.59 万元/亩，商业用地的基准价格为 205.59 万元/

亩。

（2）土地出让面积

根据项目规划，本项目将出让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收入用于偿

还专项债本息。本项目总出让土地面积为 2402.01亩，其中包括住宅

用地 1480.98亩，商业用地 921.03亩。

3、土地出让收入计提各类费用、基金、资金依据

（1）上解省财政费用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关于落实土地出让金 3%省统一管理使用规定的通知》（豫财办综

〔2007〕44号），按照土地出让总价的 3%计提。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河南省

土地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09〕38 号），按

土地出让总价的 2%计提。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

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缴使用管

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综〔2004〕103号），按照土地出让面积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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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规定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30元/平方米）的 30%提取。

（4）保障安居工程资金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5 号）以及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若干意见》（豫政

〔2011〕84号），按土地出让总收入的 3%计提提。

（5）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 号），按

20元/平方米计提。

（6）土地综合整治成本

根据建设实施单位按照实际发生额进入。

（7）土地出让业务费

由财政部分按土地出让总收入 2%计提，支付国土部门。

（8）教育资金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以及《河南省财政厅、教育厅

关于贯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综

〔2011〕94号文），按照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10%计提。

（9）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以及《河南省财政厅、

水利厅关于贯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

的通知》（豫财综〔2011〕79号），按照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10%计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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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

基于以上假设，可得出项目预期收益如下：

表 5.3 项目预期收益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合计

1、土地出让收

入
182,475.29 182,475.29 182,203.80 547,154.38

1.1 住宅用地

出让收入
120,797.26 120,797.26 116,202.14 357,796.66

住宅用地出让

价格
241.59 241.59 241.59

住宅用地出让

亩数
500 500 480.98 1,480.98

1.2 商业用地

出让收入
61,678.03 61,678.03 66,001.66 189,357.72

商业用地出让

价格
205.59 205.59 205.59

商业用地出让

亩数
300 300 321.03 921.03

2、土地出让基

金及费用
18827.53 18827.52931 18841.0375 56,496.10

2.1 上解省财

政费用
5474.258793 5474.26 5466.11

2.2 国有土地

收益基金
3649.505862 3649.505862 3644.0759

2.3 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
180 180 192.618

2-4 新增建设

用地有偿使用

费

400 400 428.04

2-5 土地出让

业务费
3649.505862 3649.505862 3644.0759

2-6 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
5474.258793 5474.258793 5466.11385

净收益（1-2）
小计

163,647.76 163,647.76 163,362.76 490,658.29

3、土地收益提

取资金
32,729.55 32,729.55 32,672.55 98,131.66

3.1 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
16364.78 16364.78 16336.28

3.2 教育资金 16364.78 16364.78 16336.28

净收益(1-2-3) 130,918.21 130,918.21 130,690.21 392,526.63

二、现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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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本项目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总额 68000.00万元，其中

2019年已申请 2019年河南省（地市级）棚改专项债券（一期）800.00

万元，债券期限均为 5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并支付最

后一年利息，债券利率为 3.33%。

表 5.4 2019年河南省（地市级）棚改专项债券（一期）应付本息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票面利率 应付利息

2019年 800.00 - 800.00 3.33% 26.64

2020年 800.00 - 800.00 3.33% 26.64

2021年 800.00 - 800.00 3.33% 26.64

2022年 800.00 - 800.00 3.33% 26.64

2023年 800.00 800.00 3.33% 26.64

合计 800.00 133.2

（2）2019年已申请 2019年河南省（地市级）棚改专项债券（三

期）1800.00万元，债券期限均为 5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

还本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债券利率为 3.34%。

表 5.5 2019年河南省（地市级）棚改专项债券（三期）应付本息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票面利率 应付利息

2019年 1,800.00 - 1,800.00 3.34% 60.12

2020年 1,800.00 - 1,800.00 3.34% 60.12

2021年 1,800.00 - 1,800.00 3.34% 60.12

2022年 1,800.00 - 1,800.00 3.34% 60.12

2023年 1,800.00 1,800.00 3.34% 60.12

合计 1,800.00 300.6

（3）2020 年已申请 2020年河南省专项债券三十五期（棚改专

项债）7600.00万元，债券期限均为 5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性还本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债券利率为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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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2020年河南省专项债券三十五期（棚改专项债）应付本息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票面利率 应付利息

2021年 7,600.00 - 7,600.00 3.34% 253.84

2022年 7,600.00 - 7,600.00 3.34% 253.84

2023年 7,600.00 - 7,600.00 3.34% 253.84

2024年 7,600.00 - 7,600.00 3.34% 253.84

2025年 7,600.00 7,600.00 3.34% 253.84

合计 7,600.00 1269.2

（4）2024年已申请 2024年河南省棚改专项债券(十六期)6000.00

万元，债券期限均为 5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并支付最

后一年利息，债券利率为 1.76%。

表 5.7 2024年河南省专项债券三十五期（棚改专项债）应付本息表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票面利率 应付利息

2025年 6,000.00 - 6,000.00 1.76% 105.6

2026年 6,000.00 - 6,000.00 1.76% 105.6

2027年 6,000.00 6,000.00 1.76% 105.6

2028年 6,000.00 6,000.00 1.76% 105.6

2029年 6,000.00 6,000.00 1.76% 105.6

合计 6,000.00 528.00

2、申请贷款

根据 2020 年 1 月 2 日平顶山市兴华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鑫

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州银行平顶山支行签署的《委托债权投资协

议》及 2021年 5月平顶山市兴华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郑州银行

平顶山支行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后续补充协议约定：项

目贷款 54000万元，期限 6年，年利率为 7.52%（2023年 1月 2日后，

利率变更为 8.6%）。结合实际还款情况，具体还本付息明细见下表：

表 5.8 借款应付本息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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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拟还款

日期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年利率 应付利息 备注

2020 已还 54000.00 0 54000.00 7.52% 1917.60 已付还本

付息

2021 已还 54000.00 4000.00 50000.00 7.52% 2952.56 已付还本

付息

2022 已还 50000.00 5000.00 45000.00 7.52% 3725.49 已付还本

付息

2023 已还 45000.00 200.00 44800.00 8.60% 3902.57 已付还本

付息

2024 已还 44800.00 200.00 44600.00 8.60% 2943.07 已付还本

付息

2025

3月 29日 44600.00 800.00 43800.00 8.60% 908.16

9月 29日 43800.00 9200.00 34600.00 8.60% 1500.03

12月31日 34600.00 0.00 34600.00 8.60% 758.17

2026 1月 2日 34600.00 34600.00 0.00 8.60% 16.30

合计 54000.00 18623.95

3、新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本项目拟申请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额 68000.00万元，

其中 2024年及以前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6200.00万元；2025年

拟申请 25900.00万元，2026年拟申请 25900.00万元。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按照票面利率 4.50%计

算，则项目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 5.9 拟发行债券还本付息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票面利率 应付利息

2025年 25900 - 25900 4.50% 1165.50

2026年 51800 - 51800 4.50% 2331.00

2027年 51800 51800 4.50% 2331.00

2028年 51800 51800 4.50% 2331.00

2029年 51800 25900 25900 4.50% 2331.00

2030年 25900 25900 0 4.50% 1165.50

合计 51,800.00 11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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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收益融资平衡分析

经测算，本次评价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入扣除土地出让基金

及费用和土地收益提取资金后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专项净收入为

392526.63万元，偿还债券本息为 154509.95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2.54倍。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次融资本金和利

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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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融资平衡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4年及前期合

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一
已申请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

2.1 期初债券余额 7600.00 136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0.00

2.2 当期申请额度

2.3 当期还本付息 18431.00 4049.16 7959.44 105.60 105.60 105.60 6105.60 0.00

其中：还本 16200.00 2600.00 7600.00 6000.00

付息 2231.00 1449.16 359.44 105.60 105.60 105.60 105.60 0.00

2.4 期末债券余额 10200.00 7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申请贷款

3.1 期初债券余额 54000.00 44600.00 34600.00 0.00 0.00 0.00 0.00

3.2 当期申请额度

3.3 当期还本付息 72623.95 13166.36 34616.30 0.00 0.00 0.00 0.00

其中：还本 54000.00 9400.00 10000.00 34600.00

付息 18623.95 15441.29 3166.36 16.3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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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4年及前期合

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3.4 期末债券余额 54000.00 34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新申请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

1.1 期初债券余额 0.00 0.00 25900.00 51800.00 51800.00 51800.00 25900.00

1.2 当期申请额度 51800.00 25900.00 25900.00

1.3 建设期利息 5827.50 0.00 1165.50 2331.00 2331.00

1.4 当期还本付息 63455.00 0.00 1165.50 2331.00 2331.00 2331.00 28231.00 27065.50

其中：还本 51800.00 25900.00 25900.00

付息 11655.00 0.00 1165.50 2331.00 2331.00 2331.00 2331.00 1165.50

1.5 期末债券余额 0.00 25900.00 51800.00 51800.00 51800.00 25900.00 0.00

四
当期需还本付息

合计
154509.95 28890.45 22291.30 37052.90 2436.60 2436.60 34336.60 27065.50

4.1 其中：还本 122000.00 12000.00 17600.00 34600.00 0.00 0.00 31900.00 25900.00

4.2 付息 32509.95 16890.45 4691.30 2452.90 2436.60 2436.60 2436.60 1165.50

五 土地出让净收入 392526.63 0.00 130918.21 130918.21 130690.21

六 本息覆盖倍数 2.54 土地出让净收入/还本付息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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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经测算，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

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预期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2.54，项目预期收

益能够覆盖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本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收入对项目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均符

合要求，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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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风险分析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识别：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

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

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推进工作中可能由于主观

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加等情况，从而导

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

风险。

控制措施：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少工程

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项目单位将严

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

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

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影响项目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识别：能否按期建成、投入运营并按照设计指标完成项目建

设是本项目获取收益的前提，因成本超支、延期完工或者完工后无法

达到预期经营规模及运行维护标准所产生的建设运营风险是本项目

的核心风险。同时，项目现金流入主要在运营期内，由于项目运营周

期长，项目运营收益面临较大风险，而运营期每一个风险事件的发生

都可能严重影响项目运营收益，如国家行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改变，

会导致项目单位的运营成本改变，影响项目单位建设规模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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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等。

控制措施：本项目用地是建设单位通过合法渠道得到的合法建设

用地，各种手续齐全，该项目建设已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因此，本项

目无用地风险。在施工方的选择上，将根据公平、公开的原则择优选

择施工承包单位，承揽任务的施工单位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施

工项目经理负责制，以保证工程质量合格。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聘

请专业咨询公司经过大量分析论证工作后得出，确保分析结果较为可

靠。项目单位将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项目单位年度预算中编

列债券还本准备金专项预算，逐年提取还本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

定性对债务还本造成的影响；同时，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

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

务，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识别：项目融资平衡存在对项目收入的预测、项目进度以及

项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的风险。规划设计规模

偏大或偏小直接导致投资总额设计偏大或偏小；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

致融资节奏错乱，导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

能充分运用的后果；整体现金流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

不能及时纠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因此对本

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

临现金流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控制措施：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

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

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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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信息披露计划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分类发行专项

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息。财政部门应当

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

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

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情况等信息。按此规定，本项目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河南省财政厅

网站及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 http：

//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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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债券资金支出管理，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提高债券

资金使用效益和债券资金支出管理水平，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

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61号）的文件要求，对平顶山市新华

区平郏路平安大道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估，经评

估分析，事前评估工作情况如下：

一、评估对象

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郏路平安大道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或“项目”）。

二、评估思路

本项目的绩效评估主要判断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支持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重点论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项目绩效目标合理性；项

目实施方案的有效性；项目预期绩效的可持续性；项目投资。

三、评估结论

经综合评估，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得出以下结论：

（1）本项目的实施是必要的。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郏路平安大道

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完工后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是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协

调健康发展的有力举措；是改善民生、创建和谐安全社区的迫切需要；

是促进区域自身发展、提升周边区域价值，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地区

招商引资筹码的有效途径。

（2）本项目绩效目标明确具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本项目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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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标申报表，包含经济成本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服

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各项指标设置全面、清晰明确，量化程度较高，

能够有效评价本项目的产出是否符合预期计划，是否达到预期的绩效

目标。

（3）财政支持方式科学，预算编制清晰明了。本项目符合财政

投入范围，资金来源于财政投入和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同时根据了

解到的信息表明本项目没有得到其他资金投入，不存在财政资金重复

投入风险和财政投入能力风险，且项目内容与预算相匹配，测算依据

充分，预算编制清晰明了。

（4）项目单位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明确，针对本项目进行

了充分地前期调研，制定了详细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能够有效保障

项目顺利实施，预期能够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

综合评价，对本项目应“予以支持”。


